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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5%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泰艾普”或“上司公

司”）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收到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义务披露人介绍 

名称 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住所/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 1 号院 5 号楼 2 层 204 

法定代表人 王莉斐 

经营期限 2020 年 07 月 1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TLFA0T 

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软件开发；基

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计算机系统

服务；企业管理；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翻译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通讯方式 010-62230933 

2、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 王莉斐 65% 

2 孙伯晖 35% 

3、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职务 

在其他境内外

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王莉斐 女 中国 
河北省石

家庄市 
无 

执行董

事、经理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中存在一致行动人。为了在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相关提案表决等行为中保持一致行动，李丽萍基于对硕晟科技的信任和支持，

2020 年 8 月 5 日，硕晟科技与李丽萍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李丽萍将其持有

的恒泰艾普总股份的 3.68%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

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托硕晟科技行使。委

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2020 年 8 月 10 日，硕晟

科技与李丽萍签订《表决权委托补充协议》，李丽萍将其持有的恒泰艾普的所有

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

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托硕晟科技行使，委托期限、委托授权的范

围、免责与补偿条款、委托授权的效力、违约责任等约定与双方在 2020 年 8 月

5 日签订的《投票权委托协议》保持一致。李丽萍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

人。 

一致行动人李丽萍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在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李丽萍 女 中国 无 无 

（三）权益变动情况 

1、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持有上市公司



9,416,74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32%；一致行动人李丽萍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交易持有上市公司 61,474,501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8.63%；二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 70,891,243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9.96%。 

2、本次权益变动 

2020 年 8 月 18 日，李丽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增持恒泰艾普 500,000

股股份，增持后硕晟科技、李丽萍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71,391,243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 10.03%。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1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集中

竞价方式持有上市公司 71,391,243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03%，成为

公司持股 10%以上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十五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

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的《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

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恒泰艾普的发展及股票价格和自身实际情况等因素，会

择机增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0 日 


